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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辆保险监制单证管理规定
机动车辆保险监制单证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秩序，加强对机动车辆保险监制单证的管理，防范机动车辆保险经营风险，保护保险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及有关保险的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机动车辆保险监制单证（以下简称“监制单证”）是指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批单、机动车辆是车暂保单、摩托车／拖拉机定额保险单。

第三条 监制单证的内容及格式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统一设计、修订及监制。

第四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各保险公司”）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监制单证的内容及格式规范
第五条 监制单证界定如下：

机动车辆保险单是指对依法取得正式号牌号码的机动车辆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法律文书。

机动车辆保险批单是指保险合同签订后，合同当事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保险条款规定变更保险合同内容时使用的法律文书。

机动车辆提车暂保单是指对依法购买但尚未取得正式号牌号码的机动车辆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法律文书。

摩托车／拖拉机定额保险单是指摩托车或拖拉机第三者责任险及有关附加险的定值保险合同的法律文书。

第六条 监制单证一律为２８０毫米×２１０毫米竖式幅面，左上角必须印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制”字样，右上角必须印发“限在某某省（市、自治区）销售”字样，并加印保监会指定的防伪标识。

第七条 机动车辆保险单为一式四联，其中：第一、二联为副本，第三、四联为正本，第三联背面和第四联正面及背面必须印有经保监会制订的保险条款；

机动车辆保险批单为一式三联，其中：第一、二联为副本，第三联为正本；

机动车辆提车暂保单和摩托车／拖拉机定额保险单均为一式三联，其中：第一、二联为副本，第三联为正本，第三联背面必须印有经保监会制订的保险条款；

监制单证第一联为业务留存联，第二联为财务留存联，第三联及机动车辆保险单第四联为被保险人留存联。

第八条 监制单证第一联采用４５克无碳复写纸印制，第二联采用５０克无碳复写纸印制，第三联采用６５克无碳复写纸印制，机动车辆保险单第四联采用４０克字典纸印制。

监制单纸张均为白色，其中，第一联加印浅蓝色防伪底纹；第二联加印浅绿色防伪底纹；第三联加印浅褐色防伪底纹。

第三章　监制单证的管理
第九条 各保险公司在具有保监会认定资格的印刷厂中可选择一家或多家印制监制单证。各保险公司应分别与印刷厂签订印制协议并报保监会备案。

第十条 监制单证由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总公司统一编制印制计划。各保险公司应提前一个月将监制单证印制计划分别报送保监会和印刷厂。印制计划一式三份，其中，一份报保监会备案，一份送印刷厂作印制依据，一份留公司备查。

第十一条 监制单证的印刷流水号由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各保险公司总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编制，并将编制办法报保监会备案。编制办法未经保监会同意，一律不得变更。

第十二条 监制单证使用编号办法由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各保险公司总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制定，并报保监会备案。编号办法未经保监会同意，一律不得变更。

第十三条 各保险公司应有专门存放监制单证的库房和管理人员。仓库应具备安全性，管理人员应经过严格的培训。

第十四条 各保险公司内部领用监制单证应建立登记制度。领用监制单证必须记录领用时间、领用数量、单证流水号领用单位和领用人。

第十五条 各保险公司已签发的监制单证业务留存联加贴发票业务留存联后，与作废的监制单证各联按流水号顺序统一装订保管，保管期不低于五年。作废的监制单证各联均应加盖有“作废”字样的专用章。

空白监制单证发生遗失后，各保险公司必须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报刊上登报声明。

第十六条 发生赔案后，各保险公司应在相应监制单证各联上加盖有“赔付”字样的专用章。

第十七条 各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费收取凭证统一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各保险公司原自行印制并使用的机动车辆保险费收据不得作为保险费收取凭证。各保险公司应建立发票的领用和核销制度并严格管理。

第四章　监制单证的签发和变更
第十八条 监制单证均采用一单一车制，严禁一单多车制。

第十九条 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必须按照保险监管机关批准的业务范围，并在规定的业务经营区域内销售监制单证。

第二十条 机动车辆提车暂保单可由保险代理人出具，其他监制单证均由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在其注册的营业地址出具。

严禁使用其他任何形式的合同承保机动车辆。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辆保险单上应如实填写保险人的全称、基本险和附加险的全称、保险费率及其他项目。

第二十二条 监制单证出具后，内容如需变更，必须使用机动车辆保险批单加以批改，其他任何形式的更改一律无效。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三条 对使用保监会监制单证以外的任何合同形式承保机动车辆的保险公司，视情节轻重，给予其停止经营该项业务３个月以上１年以下、取消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的处分；上级公司负有直接责任的，给予其主要负责人取消任职资格１年的处分。

第二十四条 有不按已备案监制单证使用编号办法编号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５－１０万元的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１－３个月的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给予罚款１－５万元的处分；对本违规行为及时纠正的，给予该公司停止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１－３个月的处分；上级公司负有直接责任的，给予其主要负责人取消任职资格的处分。

第二十六条 因过失遗失空白监制单证，视情节轻重，给予该公司罚款１－５万元的处分。

第二十七条 空白监制单证流失到各保险公司以外，并违规委托本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代为销售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该公司罚款１－５万元、停止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１－３个月、取消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的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１－５万元、取消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的处分。

第二十九条 对未使用税务部门监制发票的保险公司，给予罚款５－１０万元的处分，并给予该公司停止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１－３个月的处分。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其他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可给予以下处分：

一、罚款；

二、停止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

三、取消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

以上处分可以并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保监会监制单证启用后，原由各保险公司印制的同类空白单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停止使用。

第三十二条 各保险公司应根据本规定制定单证管理制度。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不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深圳市机动车辆保险监制单证管理规定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保监会制定、修改和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实施。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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